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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管理办法》业经2006年12月8日农业

部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2007年3月1日起

施行。 二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施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，规范无规定

动物疫病区评估活动，有效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病，提高

动物卫生及动物产品安全水平，促进对外贸易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

二条 本办法所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是指按照《无规定动

物疫病区管理技术规范》，对某一特定区域动物疫病状况及

防控能力进行的综合评价。 第三条 农业部负责全国无规定动

物疫病区评估管理工作，确定并公布实施区域化管理的动物

疫病种类，制定并发布《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技术规范》

。 农业部设立的全国动物卫生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，承担无

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工作。 第四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应

当遵循有关国际组织确定的区域控制与风险评估基本原则。 

第五条 国家支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

区，鼓励养殖企业参与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。第二章 申请 

第六条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成并符合农业部《无规定动物疫

病区管理技术规范》要求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

主管部门向农业部申请评估。 跨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评估

，由区域涉及的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申

请。 第七条 申请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应当提交申请书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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